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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[2017]第 73号 

 

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你公司因収生对股价可能产生较大影响、没有公开披露的重大事

项，向我所申请自 2017年 5月 12日下午开市起停牌，5月 13日，

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》，称“5月 12日，公司收到

控股股东英力特集团的通知，英力特煤业沙巴台煤矿处于贺兰山国家

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，现处于停产状态，规划调整事宜尚未确定，目

前该矿的采矿权证已到期，因此双方对签署的转让宁夏英力特煤业有

限公司 100%股权及相关债权项目的《产权交易合同》的价款支付方

式的执行产生分歧，双方进行协商，达成了初步意见，但未能得到上

级部门的批准。目前，英力特集团与天元锰业进一步进行协商，如果

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，将对包括本公司控股股权转让在内的整个交

易构成实质性障碍。”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通过问询相关各

方或者其他方式核实相关情况并答复如下问题： 

1．我部关注到，停牌前你公司股票价格大幅下跌且触及跌停板

限制。请详细说明双方开始产生分歧、进行协商以及上报上级部门的

整个过程、关键事项収生的具体日期，要求各方说明在上述过程中保

密工作的合规性和充分性，以及是否存在泄漏内幕信息及内幕知情人

内幕交易的情况，并提交本次重大事项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； 

2．关于双方因宁夏英力特煤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英力特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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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”）沙巴台煤矿采矿权证到期，就价款支付方式的执行产生分歧一

事，请答复以下问题： 

（1）请你公司详细说明《产权交易合同》对价款支付方式的具体

约定、双方分歧的具体情况、达成的初步意见的内容、上级部门具体

是指哪个主体、其未予批准的原因、目前的协商情况、之后进一步协

商的安排，以及对相关协商情况和分歧是否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； 

（2）2016年 12月 6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关于国有控股股东拟协

议转让公司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告》，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

理委员会同意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英

力特集团”）出售持有的你公司的全部股份，同时公布了意向受让方

的征集条件，其中包括“意向受让方通过资格确认后，应对英力特煤

业和英力特化工进行充分尽职调查。尽职调查后，出具如下承诺：接

受英力特煤业和英力特化工现状，并以其独立判断决定自愿参与竞买，

不得以不了解英力特煤业和英力特化工资产、业务及债权债务情况等

信息或转让方未尽披露义务为由取消此次交易或不作为，并放弃一切

向转让方追责和索赔权利。”请说明沙巴台煤矿的相关情况是否属于

英力特煤业的“现状”，宁夏天元锰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元锰

业”）作为意向受让方在资格确认及尽职调查后是否出具了上述承诺。

如是，现因沙巴台煤矿的相关情况而与对方产生分歧，天元锰业是否

违反了上述承诺。请天元锰业聘请的律师、本次收购独立财务顾问对

此进行核查并収表明确意见； 

（3）请你公司说明，涉及转让英力特煤业股权的《产权交易合同》

的签署时间、生效条件和目前的审批状态。你公司于 2017年 4月 25

日披露的《关于控股股东转让所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》显示，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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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电集团公司已完成《产权交易合同》的审核。请说明由此《产权交

易合同》是否即已生效，如是，天元锰业对价款支付方式的执行与对

方存在分歧，是否构成对《产权交易合同》约定的违反，并请说明该

事项对包括英力特煤业和你公司控股股权转让在内的整个交易产生

的具体影响、原因和法律依据。如果《产权交易合同》尚未生效，请

说明《产权交易合同》或者英力特集团与天元锰业之间达成的其他协

议目前的法律约束力，以及天元锰业对价款支付方式的执行与对方存

在分歧并与英力特集团进一步协商的合规性。请交易双方聘请的律师、

本次收购独立财务顾问对此进行核查并収表明确意见。 

3．请你公司认真核查涉及英力特煤业和你公司控股股权转让事

项的历次公告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整且及时地提示了各阶段内本次交

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，特别是交易双方未能就相关协议达成一

致或者违约的风险。 

请你公司于 5月 17日前向我部提交对上述问题的书面答复。同

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法规及

《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7年 5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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